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3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说明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

情况说明如下： 

一、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基本情况 

公司 2023 年年度财务报告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注册会计师审计，并由其出具了川华信审（2024）第 0036

号审计报告：根据审计报告，公司 2023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 249,195,333.87 元，按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55,431,404.61元，股权激励人员已收到的现金股利中未达到股权激

励条件的部分，予以退回的金额为 65,812.50 元，支付永续债利息

71,406,666.67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9,472,252,710.50 元，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16 号》影响会计政策变更调整年初未分配利润

41,418.71 元，股东权益内部结转增加未分配利润 100,097,025.67

元，年度可分配利润为 9,694,814,229.97 元。母公司 2023 年度实现

净利润为-346,943,374.95 元，股权激励人员已收到的现金股利中未

达到股权激励条件的部分，予以退回的金额为 65,812.50 元，支付永

续债利息 71,406,666.67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860,573,533.14

元，年度可分配利润为 2,442,289,304.02 元。 

结合公司经营发展实际情况，2024 年公司日常经营对资金需求



较大，留存未分配利润用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求，有利于保障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和稳定发展，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公司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综合考虑公司长远

发展和短期经营发展，公司 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为：2023 年

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结

转至下一年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

的规定，公司近三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 834,549,312.60 元视同

现金分红。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已超过最近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相关规定。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到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3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

的规定，公司近三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 834,549,312.60 元视同

现金分红。结合公司经营发展实际情况，2024 年公司日常经营对资

金需求较大，留存未分配利润用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求，有利于保

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稳定发展，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公司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综合考虑公

司长远发展和短期经营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 2023 年度不派发现金

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

年度。 

三、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计划 



公司 2023 年度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以满足公司一般营

运资金和未来利润分配的需要。今后，公司将一如既往的重视以现金

分红方式对股东进行回报，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从有利于公司发展和

股东回报的角度出发，积极履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与广大投资者

共享公司发展的成果。 

四、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 4 月 26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提交

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